
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总第 ２３２ 期


ＤＯＩ:１０.１９３６１ / ｊ.ｅｒ.２０２１.０６.０３

“竞争”抑或“继承”:
农地产权如何影响农民生育性别偏好

耿鹏鹏　 罗必良∗

　 　 摘要: “重男轻女”被视为乡土中国的重要传统之一ꎮ 已有研究多聚焦于男女

不平等的社会问题ꎬ但较少关注男女性别偏好所反映出的农民土地情结以及中国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可能带来的乡土社会生育观念的变化ꎮ 本研究表明ꎬ农民生育

“重男”的性别偏好不仅是农村家庭传承中“继承”观的反映ꎬ也是农地产权不稳定

或不安全时壮大地权博弈力量的需要ꎮ 基于 ２０１６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

检验结果显示ꎬ农地调整和农地确权均会强化农民“重男轻女”的生育性别偏好ꎮ
其中ꎬ农地调整会诱导农民对生育男孩数量上的偏好ꎬ生男孩成为“弱者的武器”ꎻ
农地确权并未激励农民在生育男孩数量上的“占优”ꎬ而仅限于“有”ꎮ 前者表达产

权争夺的“竞争性”ꎬ后者表达产权排他的“继承性”ꎮ 文章强调ꎬ“重男轻女”观念

隐含着不同的产权含义ꎮ
关键词: 农地调整ꎻ农地确权ꎻ竞争ꎻ继承ꎻ生育性别偏好

一、引言

男女平等是中国的基本国策ꎮ 尽管我国已建立了包括一百多部法律法规在内的全面保

障女性权益的法律体系ꎬ以确保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各方面享有与男

性同等的权利(朱玲ꎬ２０００)ꎬ但“重男轻女”观念一直根植于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之中ꎬ且随

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ꎬ其影响力仍广泛存在(于晓东等ꎬ２０１９)ꎮ 特别是在中国的农村地

区ꎬ“重男轻女”文化依然延绵不绝ꎬ影响着农村社会权利的分配并深嵌于农民的生育性别偏

好之中ꎮ 农地产权是农村社会中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的核心(罗必良ꎬ２０１９)ꎬ农地产权界

定与分配是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线索ꎮ 已有研究发现ꎬ农村集体土地的制度安排

无法保障女性合理的土地权利(田传浩、周佳ꎬ２００８)ꎮ 因而可以认为ꎬ农地作为农民最为重

要的生产资料ꎬ农地制度可能是影响农民生育性别偏好的重要诱因ꎮ
强化地权稳定性的政策导向与现实中依然存在的农地调整事实ꎬ构成了中国农地制度

４３

∗耿鹏鹏ꎬ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ꎬ邮政编码:５１０６４２ꎬ电子信箱:ｇｅｎｇｐｐ０３０４＠ １６３.
ｃｏｍꎻ罗必良(通讯作者)ꎬ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ꎬ邮政编码:５１０６４２ꎬ电子信箱:ｌｕｏｂｌ＠
ｓｃａｕ.ｅｄｕ.ｃｎꎮ

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及其协调研究”(项目

编号:７１９３３００４)、广东省教育厅创新团队项目“中国农地制度改革创新:赋权、盘活与土地财产权益的实

现”(项目编号:２０１７ＷＣＸＴＤ００１)的资助ꎮ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ꎮ 作者文责自负ꎮ



　 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

运行中的重要反差ꎮ 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期ꎬ土地要素在农民之间分配相对平均ꎬ
随后的农地调整一直遵循“按家庭人口或者劳动力数量”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ꎮ 事实上ꎬ土
地初始分配无论在制度安排上还是实际操作中ꎬ并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钱文荣、毛迎春ꎬ
２００５)ꎬ这意味着中国农地的平均分配并不会受到性别差异的影响ꎮ 在相对静态的分配机制

中ꎬ村庄土地成员权男女平等的特征本身并不会诱发农民生育性别偏好ꎬ但在农地调整制度

的动态运行过程中导致农村女性地权缺乏保障的事实却不容忽视(朱玲ꎬ２０００)ꎮ
尽管中国农村政策一直强调农地承包关系的稳定ꎬ但当人地关系发生变化并逐步打破

原有平均分配的平衡时ꎬ往往会诱发频繁的农地调整以满足农户对地权“平等”的诉求(姚
洋ꎬ２００４)ꎮ 因此ꎬ农地调整一度成为村庄普遍发生的现象ꎮ 虽然农地调整作为以家庭为单

位的农地产权再分配方式ꎬ本身并不包含性别差异ꎬ但是国家层面所强调的土地平均分配原

则更多成为家庭层面农地产权实施所遵循的准则ꎬ并未在农户家庭内部进行土地权益的严

格且公平的细分和界定ꎮ 事实上ꎬ我国农村女性在家庭权益分配中时常处于弱势地位ꎬ农村

家庭权益往往最终成为男性权益(田传浩、陈佳ꎬ２０１３)ꎮ 需要强调的是ꎬ家庭内部农地产权

分配的性别选择特征本质上依然是农地调整自身所诱发的ꎮ 农地调整隐含着农户产权弱化

的机制并降低农户地权排他性ꎬ地权的频繁变更实际上使得村庄内部地权博弈、竞争成为周

期性现象并最终衍生为农户之间家庭力量的角逐(Ｍａ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ꎮ 相较于男性ꎬ农村女性维

护家庭权利的地位、力量和声望更小ꎬ因而在农地产权分配的竞争中ꎬ那些拥有更少男性的家

庭往往成为被欺负的“软柿子”ꎮ 显然ꎬ农地调整会导致农户家庭的男性偏好和女性歧视ꎮ
事实上ꎬ女性地权歧视也是乡土中国婚嫁习俗的产物(朱玲ꎬ２０００)ꎮ “从夫居”的传统

使得农村女性往往会因婚嫁而发生居住地的流动ꎬ尤其是跨村庄的婚姻ꎬ因土地的不可移动

性导致外嫁女个人土地权利难以从家庭整体权利中剥离ꎬ女性地权诉求在男权中心的农村

家庭中往往得不到保障(商春荣、张岳恒ꎬ２０１０)ꎮ 更为糟糕的是ꎬ有出嫁女的家庭在下一轮

地权调整中将面临土地减少的困境ꎮ 虽然ꎬ女性“从夫居”而迁入男方村庄将对土地持有一

份天然的承包权ꎬ但获得新分土地往往将付出较高成本ꎮ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意味着村庄人

口增加将导致土地不断被分摊ꎬ因此村庄产权一直具有较强的排他性与排外性ꎮ 作为外来

人口的婚嫁女在加剧村庄土地拥挤与竞争的同时并不具有充分的谈判能力与受保障的话语

权(商春荣、张岳恒ꎬ２０１０)ꎮ 即使在较为包容的村庄内ꎬ由于婚嫁时间与所嫁村庄的地权调

整周期并不总相匹配ꎬ而且承包期内农户对特定地块的使用权是排他的ꎬ这意味着新增的村

庄成员暂时无法得到土地ꎬ因此女性因婚嫁失去土地成为普遍现象ꎮ 尤其是农地确权之后ꎬ
产权的固化将导致婚配中的男方家庭人均耕地的减少ꎮ

上述分析表明ꎬ农地调整诱发男女地权的不平等ꎬ“重男轻女”的生育性别偏好可以视为

农民维护自身土地权益的理性选择ꎮ 那么ꎬ这是否意味着ꎬ旨在维护地权明晰与稳定的农地

确权政策将改善农民“重男轻女”的生育性别偏好? 事实可能并非如此ꎮ 中山大学社会科学

调查中心 ２０１６ 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Ｃｈｉｎａ Ｌａｂｏｒ－ｆｏｒｃ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ＳｕｒｖｅｙꎬＣＬＤＳ)中农地

调整与农地确权情境下农民生育偏好的数据表明(见表 １):经历过农地调整或实施了农地

确权家庭中的农民ꎬ普遍认同“生男孩比生女孩好”ꎬ可见农地调整和农地确权均有可能强化

农民的“重男轻女”思想ꎻ其中ꎬ经历过农地调整与尚未农地确权的农户ꎬ其理想的生育男孩

数明显多于女孩ꎬ这意味着农地调整和农地确权所诱发的农民“重男轻女”的内涵可能是不

同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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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不同地权稳定状态下农民生育特征分析

地权稳定状态
占样本比重

(％)
生男孩比生女孩好

(％)
理想男孩数

(个)
理想女孩数

(个)
农地调整 １８.８６１ ６２.２５０ １.８９９ ０.９４０
农地无调整 ８１.１３９ ３３.２１９ １.０７８ １.０４９
农地确权 ５３.６３３ ６３.８３０ １.０３３ １.００３
农地未确权 ４６.３６７ ２８.４９９ １.３８５ １.０５５

　 　 数据来源:２０１６ 年 ＣＬＤＳꎮ

２００９ 年试点并于 ２０１３ 年全面推进的农地确权政策ꎬ被视为维护地权稳定与安全最为重

要的制度安排ꎮ 农地确权通过“增人不增地ꎬ减人不减地”的农民土地权利固化和土地承包

权“四至”的空间划定ꎬ强化土地排他性ꎬ农地产权真正成为家庭可继承财产的重要组成部

分ꎮ 虽然法律赋予家庭新生人口以均等的家庭财产继承权ꎬ但农民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

给子女的过程中ꎬ女性的继承权时常得不到保障(狄金华、钟涨宝ꎬ２０１２)ꎬ从而影响农民生育

的性别偏好与行为选择ꎮ
可以推断ꎬ农地调整与农地确权可能均会诱发农民“重男轻女”生育性别偏好ꎬ但其背后

的制度逻辑是不同的ꎮ 地权不稳定时ꎬ女性在地权实施中无法保障自身土地权益ꎬ而生育男

孩往往成为“弱者的武器”ꎬ农民更倾向于通过生育男孩维护家庭地权利益并增强地权竞争

势力ꎮ 地权固化后ꎬ被视为“命根子”的土地成为农民可继承的家庭财产ꎬ而乡土中国宗法男

性继承观念依然可能强化农民“重男轻女”的生育性别偏好ꎮ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ꎬ探讨作为乡土中国重要传统之一的“重男轻女”观念所隐含

的农民土地情节ꎬ并进一步将农民“重男轻女”的生育性别偏好区分为竞争性“重男轻女”和
继承性“重男轻女”ꎬ识别并刻画其背后的产权含义ꎮ

二、理论线索

(一)农地调整与地权竞争性“重男轻女”
在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框架内ꎬ农户成员权的天赋性和公平性决定了集体将

土地经营权进行平均赋权的必然性(王建华等ꎬ２０１９)ꎬ由此农地调整曾一度成为农村地区的

普遍现象(李尚蒲、罗必良ꎬ２０１５)ꎮ 农地产权的调整绝大多数是在人地关系发生变化后对要

素分配不平等的响应ꎮ 这意味着ꎬ村庄土地要素的配置实际上是随着农户家庭人口增减而

动态变化的ꎬ农地调整中的土地平均分配实际上形成了对农户生育行为的制度激励ꎬ农户可

以通过采用多生育孩子的策略在下一轮农地再分配中获得更多土地ꎮ 但在乡土中国特殊的

文化脉络中ꎬ生育的性别差异将带来不同的地权分配格局ꎮ
从产权分配的角度看ꎬ农地调整的公平原则属于农户层面ꎬ但产权在家庭内部的具体界

定具有同样的重要性ꎮ 由于中国传统的男权主义家庭观和女性自身的婚嫁流动等因素ꎬ土
地经营权在农户内部的分配往往是不平等的ꎬ这可能导致农地调整诱发的农户生育激励具

有典型的性别偏好特征ꎮ 在农地调整中ꎬ生育更多的女孩往往成为家庭地权保障的双刃剑ꎮ
一方面ꎬ在女孩未出嫁之前ꎬ农地产权平均分配的机制能够增加家庭承包地的总面积ꎬ但并

不能增加人均面积ꎬ这与男孩并没有根本的不同ꎻ另一方面ꎬ如果女孩在婚嫁之前发生农地

调整ꎬ则能够增加农户在其婚嫁之后的家庭人均土地面积ꎬ但农户的这种产权获益在农地调

整频繁发生的时期并非是一劳永逸的ꎮ 因为随后发生的农地调整势必导致出嫁女所分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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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被村庄收回ꎬ家庭土地总量减少ꎮ 由此可以认为ꎬ农地调整时期ꎬ家庭生育更多女孩则

不能有效维护农户长时期的地权获益ꎬ而生育男孩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ꎮ 因此ꎬ无论何时发

生农地调整ꎬ拥有更多男孩的农户均能维持较多的土地ꎬ即使男孩婚娶也将在下一轮的土地

调整中获得新增土地ꎮ 所以ꎬ生育男孩成为地权竞争的优选策略ꎮ
从产权实施的角度看ꎬ农地调整是按照公平原则对农户集体成员权进行的重新安排ꎬ由

于农地调整是村庄自发的产权界定方式ꎬ产权实施的稳定性普遍不足ꎮ 农地调整其实面临

着既会诱发经营权不稳定ꎬ又必须体现集体成员权公平两种相对应的产权界定逻辑ꎮ 农地

调整时期农地产权的频繁变更将诱发村庄内部的地权纠纷、争夺和博弈ꎬ这也决定了村庄成

员必须通过村庄自发的行动秩序提高对所获农地产权的有效保护ꎬ这种行动秩序更多表达

为参与主体之间原生性的“讨价还价”的行为能力ꎬ而且村庄集体土地产权重新界定与分配

的平衡达成往往取决于地权竞争参与主体之间家庭力量的对比ꎮ 一般来说ꎬ男性在农村社

会中往往具有较高地位、力量和权利ꎬ因此ꎬ一个家庭在村落经济活动中的排他能力主要由

男性表达(朱文珏、罗必良ꎬ２０２０)ꎮ 并且ꎬ由于男性与生俱来的斗争优势ꎬ生育男孩时常成为

强化农户家庭势力和声望的策略性手段ꎮ 拥有更多男性的农户家庭具有更强的家庭势力和

行为能力ꎬ在村庄农地产权分配和实施中的谈判能力、力量显示与威胁作用则更强ꎬ并影响

着农地调整博弈的均衡ꎮ 很显然ꎬ在农地调整时期ꎬ生育男孩并在数量上“占优”进而强化家

庭原生性的竞争力量ꎬ毫无疑问将成为“弱者的武器”ꎮ 基于以上分析ꎬ本文提出假说 １ꎮ
假说 １:农地调整会强化农民基于地权争夺的“重男轻女”生育性别偏好ꎬ具体表现为ꎬ

农地调整将诱导农民对生育男孩数量上的偏好ꎮ
(二)农地确权与地权继承性“重男轻女”
改革开放以来ꎬ中国在政策层面不断强化农地产权的稳定性ꎬ特别是在农村土地第二轮

承包后ꎬ大规模的土地调整被严厉禁止ꎬ稳定地权的制度安排成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主

线ꎮ 尤其是农地确权政策ꎬ通过“增人不增地ꎬ减人不减地”土地权利固化有效避免了承包地

的频繁变更ꎮ 地权的长期化意味着农户家庭的新生成员不能继续获得新增土地ꎬ这可能诱

导农民少生孩子以减轻土地压力(姚洋ꎬ２０００)ꎮ 因此ꎬ农地确权实际上弱化了农民生育在数

量偏好上的地权激励ꎮ 地权固化将诱发地权分配从村庄层面转变为家户层面ꎬ导致农地确

权政策所弱化的农户生育数量偏好具有典型的性别差异ꎮ
农地调整时期ꎬ土地产权平均分配的机制是基于村庄全部土地进行的存量分割ꎬ因此村

庄内的农户均有动机和机会通过生育男孩在下次调整中获得新增土地并长期持有ꎮ 地权固

化将导致农户层面的地权只有“存量”特征ꎬ无法从村庄中获取“增量”ꎬ家庭土地存量的固

化意味着生育更多男孩的农户不仅无法获得新增土地反而将会导致家庭人均土地面积的减

少ꎬ特别是男孩婚娶将进一步收紧家庭人均土地约束ꎮ 此时生育女孩或许更具有比较优势ꎬ
因为女孩婚嫁将从家庭土地权利中剥离ꎬ“人嫁地留”将提高原家庭的人均土地面积ꎮ 因此ꎬ
农地确权将弱化农民在生育男孩数量上的偏好ꎮ

此外ꎬ农地确权是国家意志在农地产权实施中的体现ꎬ是地权法制化的重要进程ꎮ 农地

确权从根本上改善了地权安全性与稳定性ꎮ 显然ꎬ农户产权的法律保障将极大弱化地权风

险ꎮ 这也意味着产权实施中的地权博弈、争夺和竞争的空间与规则将置于法律的规范和约

束之下ꎬ通过生育更多男孩来壮大家庭力量以强化地权保护的动机将极大弱化ꎮ 因此ꎬ农地

确权政策将弱化农户出于地权竞争而生育更多男孩的意愿ꎮ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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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ꎬ似乎可以判断农地确权并不会导致农民“重男轻女”ꎮ 但不可忽视的是ꎬ农地确权

实际上赋予了农民土地继承权这一事实ꎬ并且农民获得的土地财产在子女继承中并不具有法

律实施上的性别歧视ꎮ 但事实上ꎬ土地在继承机制下将加剧农民“重男轻女”的性别偏好ꎬ其根

源在于男性的土地继承权往往被保证ꎬ而女性的继承权往往被剥夺(Ｂｈａｌｏｔｒａ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９)ꎮ
女性的财产权、继承权是性别平等、女性独立的重要标志ꎮ 但在众多发展中国家ꎬ女性

的财产继承权不仅薄弱而且缺乏可靠的保障(Ｂｈａｌｏｔｒａ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８)ꎮ 特别是ꎬ以血缘为纽带

的中国宗族传统ꎬ不仅影响着农村生产生活资料配置和传承ꎬ而且更加强调男性在家族传承

与财产继承中的绝对主导地位(Ａｌｍｏｎｄ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ꎬ男性成员被视为家族血缘传承和维系

的正当主体(贺雪峰、仝志辉ꎬ２００２)ꎬ而“嫁夫从夫”的家庭女性成员就自然失去了法律所认

可的与男性同等的继承地位ꎮ 在中国现代农村社会ꎬ“从夫居”“养儿防老”“子承父业”等传

统观念依然存在ꎬ且仍然对绝大多数地区的村规民约、家庭传承观念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ꎬ
诱发农村普遍的“重男轻女”观念并成为实现男女平等的重要障碍(于晓东等ꎬ２０１９)ꎬ而且

这一传统在农村土地权利分配、继承中已有体现(张笑寒ꎬ２０１２)ꎮ 被农民视为“命根子”的
土地通过农地确权成为农民可继承的家庭财产ꎬ土地的传承一定程度上成为乡土中国农民

地缘感情与血缘命脉的传递ꎬ成为家庭的符号和象征ꎮ 我们有理由判断ꎬ农户在获得土地的

同时ꎬ将进一步强化家庭继承观和传承观ꎬ为了将土地长久传承下去ꎬ农户将更加倾向于肯

定男孩的作用ꎮ 因此ꎬ农地确权政策依然可能诱发农民的“重男轻女”性别偏好ꎮ 但多生男

孩也会带来负效应ꎬ因此ꎬ囿于家庭存量土地内部分配的人均压力ꎬ农民并不会强调男孩数

量上的“占优”而关注“占有”ꎮ 基于以上分析ꎬ本文提出假说 ２ꎮ
假说 ２:农地确权会强化农民基于产权继承的“重男轻女”生育性别偏好ꎮ 具体表现为ꎬ

农地确权将诱导农民对于生育男孩数仅限于“有”ꎬ倾向于生育一个男孩ꎬ但未激励农民在生

育男孩数量上的“占优”ꎮ

三、数据、变量与计量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２０１６ 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ＬＤＳ)ꎮ ＣＬＤＳ 每两年一次对中国城乡开展动态追踪调查ꎬ样本覆盖中国 ２９ 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港澳台地区、西藏、海南除外)ꎬ对村庄社区结构、家庭状况和劳动力特征进行系统监测ꎬ
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代表性和稳定性ꎮ 鉴于本文所关注的是农村地权与个体生育观念的研究主

题ꎬ故截取农村样本数据ꎬ剔除主要变量数据缺失严重的样本后ꎬ获取全国４ ５０５个有效样本ꎮ
(二)变量设置

１.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ꎮ 本文从两个维度进行刻画ꎬ一是基于 ＣＬＤＳ 问

卷中“对‘生男孩比生女孩好’这一观点是否赞同”的问项ꎬ从总体上识别家庭成员对于生男

孩与生女孩的主观偏好ꎻ二是使用“是否理想生育男孩数多于女孩数”和“是否只想生育一

个男孩”的问项ꎬ从数量维度刻画家庭成员“重男轻女”生育观念的具体类型①ꎮ 在农地调整

８３

①需要强调的是ꎬＣＬＤＳ 问卷中关于理想孩子数的问项均有一个前提:“不考虑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健
康等条件”ꎮ 这一基本前提排除了生育政策、房价、彩礼和自身健康等因素可能形成的干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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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ꎬ如果农民出于产权竞争而具有“重男轻女”的生育偏好ꎬ那么此个体更倾向于生育男孩的

数量优势ꎻ在农地确权之后ꎬ如果农民出于产权继承而“重男轻女”ꎬ那么此个体的生育意愿

可能更倾向于“有”男孩ꎬ而并非偏好男孩数量ꎮ 两类变量分别表达农民在农地制度安排中ꎬ
其生育的性别偏好是“竞争性”抑或是“继承性”ꎮ

２.核心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农地调整和农地确权ꎮ 农地调整使用问卷中“２００３ 年以来农地是否发生调

整”的问项结果进行刻画ꎮ 农地确权采用“农户是否获得农地确权证书”的问项结果进行刻画ꎮ
３.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生育观念的变量ꎮ 其中ꎬ个体特征包括个体的性别、年龄、婚
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状态ꎮ 家庭特征包括家庭成员的平均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女

性比、小汽车、家庭收入和家庭是否从事农业生产经营ꎮ 村庄特征包括村庄非农经济、村庄

财政收入、村主任是否大姓、村庄距离县城距离ꎮ 此外ꎬ本文还控制了区域特征变量①ꎮ
变量的定义与描述详见表 ２ꎮ

　 　 表 ２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生育观念 １ 生男孩比生女孩好(赞同＝３ꎻ无所谓＝２ꎻ不赞同＝１) １.５１２ ０.７４９
　 　 生育观念 ２ 理想生育男孩数多于女孩数(是＝ １ꎻ否＝ ０) ０.１２０ ０.３２５
　 　 生育观念 ３ 理想生育男孩数量(仅生一个＝ １ꎻ多于一个＝ ０) ０.４５０ ０.４９７
核心解释变量
　 　 农地确权 已确权且颁发农地经营权证书(是＝ １ꎬ否＝ ０) ０.５１０ ０.５００
　 　 农地调整 ２００３ 年以来村庄是否发生农地调整(是＝ １ꎻ否＝ ０) ０.１６３ ０.３６９
控制变量
　 　 个体特征
　 　 　 　 性别 性别(男＝ １ꎻ女＝ ０) ０.４８５ ０.５００
　 　 　 　 年龄 年龄(岁) ４５.２８７ １４.８３６
　 　 　 　 婚姻状况 婚姻状况(未婚＝ １ꎻ其他＝ ０) ０.１２１ ０.３２６

　 　 　 　 受教育程度
最高学历(未上学＝ １ꎻ小学 / 私塾 ＝ ２ꎻ初中 ＝ ３ꎻ普通高
中＝ ４ꎻ职业高中＝ ５ꎻ技校 ＝ ６ꎻ中专 ＝ ７ꎻ大专 ＝ ８ꎻ大学
本科＝ ９ꎻ硕士＝ １０ꎻ博士＝ １１)

２.８２３ １.６４７

　 　 　 　 工作状态 工作情况(有工作＝ １ꎻ无工作＝ ０) ０.９２７ ０.２６０
　 　 家庭特征
　 　 　 　 家庭成员年龄状况 家庭成员平均年龄(岁) ３８.７０２ １２.３５９
　 　 　 　 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 家庭成员高中及以上学历占比(％) １８.０９０ ２１.７７６
　 　 　 　 家庭女性比 家庭女性人数占比(％) ４８.３５３ １６.３６１
　 　 　 　 小汽车 家庭是否有小汽车(有＝ １ꎬ无＝ ０) ０.１７７ ０.３８２
　 　 　 　 家庭收入 ２０１５ 年家庭总收入(元ꎬ取对数) １０.１５３ １.１７５
　 　 　 　 家庭农业生产经营 家庭是否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是＝ １ꎻ否＝ ０) ０.６１１ ０.４８８
　 　 村庄特征
　 　 　 　 村庄非农经济 村庄是否有非农经济(是＝ １ꎻ否＝ ０) ０.２６９ ０.４４４
　 　 　 　 村庄财政收入 村庄财政收入(万元ꎬ取对数) ３.９３７ ３.４０１
　 　 　 　 村主任是否大姓 村主任是否来自大姓(是＝ １ꎻ否＝ ０) ０.６２４ ０.４８４
　 　 　 　 村庄距离县城距离 村庄距离县城的距离(公里ꎬ取对数) ２.９５４ １.２５４
　 　 是否中部地区 是＝ １ꎻ否＝ ０ ０.２６１ ０.４３９
　 　 是否西部地区 是＝ １ꎻ否＝ ０ ０.３０８ ０.４６２

９３
①东、中、西部地区的划分依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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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选择

为了识别农地产权对农民生育性别偏好的影响ꎬ本研究设置模型如下:
Ｙｉ ＝α０＋α１Ｘ ｉ＋α２Ｄｉ＋εｉ

其中ꎬＹｉ 表示农民的生育观念ꎮ Ｘ ｉ 表示农地产权ꎬＤｉ 表示由控制变量组成的矩阵ꎮ α０

为常数项ꎬα１ 和 α２ 为待估系数ꎮ εｉ 表示误差项ꎬ并假设满足标准正态分布ꎮ
需要明确的是ꎬ本研究面临着内生性问题ꎮ 一是农民的生育性别偏好既可能是“竞争

观”的表现也可能是“继承观”的体现ꎬ这种观念反映出的个体行为特征可能对村庄土地调

整与确权进程产生影响ꎬ从而带来反向因果问题ꎻ二是模型可能遗漏同时作用于农地产权和

农民生育意愿的变量ꎬ导致解释变量与模型残差相关联ꎮ 为有效解决内生性问题ꎬ本文采用

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ꎮ 工具变量的选择遵循已有研究思路(Ｋｕｎｇꎬ２００２)ꎬ使用村庄内其他农

户农地确权率作为农地确权的工具变量(李宁等ꎬ２０１９)ꎮ 原因在于ꎬ农地确权证书是地权法

律界定的权威凭证和地权安全性的根本保障ꎮ 因此ꎬ获得农地确权证书将可能诱发农民行

为选择的改变ꎬ尚未完成农地确权的农户并不会受到村庄其他农户农地确权率的影响ꎮ 因

此使用村庄其他农户农地确权率并不会直接影响本户的生育偏好ꎮ 但村庄内其他农户的农

地确权率会影响自身农地确权与否的概率ꎮ 因此ꎬ村庄内其他农户农地确权率满足工具变

量选择标准ꎮ 本文基于县级集聚层ꎬ使用县内其他村庄农地调整率作为农地调整的工具变

量ꎮ 原因在于ꎬ理论上讲ꎬ同县其他村的农地调整情况会影响到本村农地调整ꎬ但村庄是中

国农民社会生活的基本组织单位ꎬ长期的聚居生活形成了村庄自身的基本秩序ꎬ而其他村庄

对于农民而言是不同的生活单位ꎬ并具有明显的行为差异与生活界限ꎮ 这意味着本村外其

他村庄的农地调整发生并不会直接影响本村农民个体的行为预期ꎮ
具体的模型选择方案是:由于本研究中的“生育观念 １”为排序变量ꎬ故采用考虑内生变

量的有序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估计ꎮ 与以往采用 ＩＶ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两阶段估计有所不

同ꎬ本研究使用考虑内生变量为二元变量的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ꎬ具体回归命令为 ｅｏｐｒｏｂｉｔꎮ 考虑到

“生育观念 ２”和“生育观念 ３”均为二元变量ꎬ故采用 ｅｐｒｏｂｉｔ 命令进行估计ꎮ

四、模型结果与分析

(一)农地产权与农民生育性别偏好

表 ３ 汇报了农地确权与农地调整对农民生育观念 １ 的影响ꎮ 首先ꎬ杜宾－吴－豪斯曼检

验的结果显示ꎬ表 ３ 的估计确实面临内生性问题ꎮ 其次ꎬ弱工具变量检验和识别不足检验表

明ꎬ本研究所采用的工具变量不存在弱工具变量和识别不足的问题ꎮ
第(１)列和第(２)列的估计结果显示ꎬ农地确权和农地调整均在 １％显著性水平上正向

影响农民生育观念 １ꎮ 从而表明ꎬ农地确权和农地调整均会强化农民“重男轻女”观念ꎮ 第

(３)列的估计结果无论是系数大小还是显著性ꎬ均与第(１)列和第(２)列估计结果相差不大ꎬ
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程度在三个模型中基本一致ꎮ

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ꎬ值得关注的是ꎬ相比于女性ꎬ男性农民具有更为强烈的“重男轻

女”思想ꎮ 年龄越大的农民更加具有“重男轻女”观念ꎬ年龄较大的农民是中国农地制度改

革历程的亲历者和见证者ꎬ并且宗族意识和传统观念更为浓厚ꎮ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ꎬ更
加不认同“重男轻女”观念ꎮ 可能的原因是高学历人群更可能接受新观念和新思想ꎬ更可能

树立“男女平等”的观念ꎮ 村庄财政收入水平越高ꎬ表明村庄更加富裕并且具有更高的开放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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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ꎬ人们更容易接受新的思想观念ꎮ

　 　 表 ３ 　 　 农地产权与农民“重男轻女”偏好回归结果

变量
生育观念 １

(１) (２) (３)

农地确权 ０.３０５∗∗∗

(０.０６６)
０.３０９∗∗∗

(０.０６６)

农地调整 ０.１８７∗∗∗

(０.０５１)
０.１６５∗∗∗

(０.０５３)

性别 ０.０７５∗

(０.０３８)
０.１００∗∗∗

(０.０３７)
０.０７７∗∗

(０.０３８)

年龄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２)

婚姻状况 ０.４２２∗∗∗

(０.０８８)
０.３３０∗∗∗

(０.０８３)
０.４１８∗∗∗

(０.０８８)

受教育程度 －０.０４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５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４４∗∗∗

(０.０１６)

工作状态 ０.０８０
(０.０７６)

０.０８６
(０.０７３)

０.０７６
(０.０７６)

家庭成员年龄状况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家庭女性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小汽车 ０.０６５
(０.０４９)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８)

０.０６２
(０.０４９)

家庭收入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０)

家庭农业生产经营
－０.０５６
(０.０４４)

－０.０７０∗

(０.０４２)
－０.０６１
(０.０４４)

村庄非农经济
－０.０７０
(０.０４５)

－０.１５６∗∗∗

(０.０４３)
－０.０９０∗∗

(０.０４６)

村庄财政收入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６)

村主任是否大姓 ０.１２４∗∗∗

(０.０３９)
０.１２９∗∗∗

(０.０３７)
０.１２１∗∗∗

(０.０３９)

村庄距离县城距离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８)

是否中部地区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２)

０.１１９∗∗

(０.０４９)
０.０８９∗

(０.０５３)

是否西部地区
－０.００８
(０.０４５)

０.０７４∗

(０.０４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６)
Ｕｎｄｅｒ－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１４２１.１０６∗∗∗ ３８８８.４０１∗∗∗ １４２２.２２０∗∗∗

Ｗｅａｋ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２０６７.２１７ １９００∗∗∗ １０３４.５６２
ＤＷＨ ｔｅｓｔ ３.３４８∗ １１.９９１∗∗∗ ７.３４２∗∗

观测值 ４ ５０５ ４ ５０５ ４ ５０５
　 　 注:∗、∗∗、∗∗∗分别代表在 １０％、５％、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ꎻ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ꎮ

(二)农民生育性别偏好:对竞争性、继承性观念的考察

表 ４ 汇报了农地确权与农地调整对农民生育观念 ２ 和生育观念 ３ 的影响ꎮ 结果显示: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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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ꎬ对生育观念 ２ 来说ꎬ相比于没有完成农地确权的农户家庭而言ꎬ已完成农地确权

家庭的农民并不倾向生育更多男孩ꎬ而农地调整显著激励农民生育男孩的数量优势ꎮ 这表

明ꎬ地权不稳定将激励农民追求男孩数量上的“占优”ꎬ而农地确权将弱化这一生育意愿ꎮ 农

地调整中的农地产权平均分配形成了农民生育的奖励ꎬ因为新生儿的出生意味着家庭可以

获得多一份的土地ꎬ但所获得的土地能否长期被家庭所拥有取决于新生儿的性别ꎮ 因此ꎬ地
权调整对于农民生育激励更多表现为对生育男孩的激励ꎮ 农地确权实施弱化了“生者有份”
的生育认识ꎬ生育更多男孩意味着家庭人均农地的面积减少ꎬ所以ꎬ确权的实施将弱化农民

生育更多男孩的意愿ꎮ
第二ꎬ对生育观念 ３ 而言ꎬ农地实现确权的农民将更加倾向于生育一个男孩ꎬ而农地调

整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激励农民生育更多男孩ꎮ 原因在于ꎬ地权稳定而不可再分决定了生

育男孩并不具有比较优势ꎬ因为男孩本身以及将来的婚娶均会导致家庭人均农地面积减小ꎬ
但农民对于生育一个男孩的偏好意味着农民更重视男孩“有”而非数量“占优”ꎮ

　 　 表 ４ 　 　 农民生育性别偏好:竞争性与继承性

变量
生育观念 ２ 生育观念 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农地确权
－０.３２８∗∗∗

(０.１０９)
－０.３２４∗∗∗

(０.１０８)
０.５４０∗∗∗

(０.０９４)
０.５５０∗∗∗

(０.０９４)

农地调整
０.１６５∗∗

(０.０７３)
０.１２７∗

(０.０７６)
－０.１４８∗∗

(０.０７０)
－０.２２７∗∗∗

(０.０７４)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０.１２９
(０.４２６)

－０.０７７
(０.４０４)

－０.１２１
(０.４２６)

０.４９６
(０.３９３)

０.２０６
(０.３７５)

０.５１４
(０.３９３)

Ｕｎｄｅｒ－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１０１１.０２０∗∗∗ ３１３８.８８６∗∗∗ １０１０.４５５∗∗∗ １０１１.０２０∗∗∗ ３１３８.８８６∗∗∗ １０１０.４５５∗∗∗

Ｗｅａｋ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１３９７.９６５ １５００ ６９８.２４４ １３９７.９６５ １５００ ６９８.２４４
ＤＷＨ ｔｅｓｔ ８.１０２∗∗∗ ３.２２９∗ ８.８０９∗∗ ２３.３０９∗∗∗ １５.０４２∗∗∗ ３１.４８２∗∗∗

观测值 ３ ６０３ ３ ６０３ ３ ６０３ ３ ６０３ ３ ６０３ ３ ６０３
　 　 注:∗、∗∗、∗∗∗分别代表在 １０％、５％、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ꎻ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ꎻ其他控制变量同
表 ３ꎬ限于篇幅ꎬ此处未给出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ꎮ 下同ꎮ

(三)稳健性检验 １:重新刻画核心解释变量

土地被征用的村庄往往因为部分失地农民土地权益受损而进行土地再分配或者对于失

地农民给予经济补偿ꎮ 事实上ꎬ农村的地权界定、实施与农民权益保护并非完全依赖于法律

的有效性ꎬ往往同时受制于农民行为能力(Ｇｈｉｓｅｌｉｎꎬ１９７８)ꎮ 在土地征占之后土地的再分配

或者经济补偿中ꎬ家庭的行为能力、谈判力量将成为产权界定与保护的一项重要内容并影响

着家庭最终的获益结果ꎮ 由于男性与生俱来的竞争优势ꎬ家庭往往依赖男性提供保护

(Ｏｌｄｅｎｂｕｒｇꎬ１９９２)ꎬ因此ꎬ生育男性成为增加农户家庭势力和声望的重要途径ꎮ 这一逻辑无

疑与本文的基本逻辑是一致的ꎮ 与农地调整所不同的是ꎬ征地可视为政策外生变量ꎬ对于单

一农民个体而言具有外生性ꎮ 因此ꎬ本研究将征地作为农地产权稳定性的替代变量进行重

新估计ꎮ 表 ５ 的估计结果显示ꎬ征地将显著激励农民生育更多的男孩ꎬ从而表明本文研究结

论稳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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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５ 　 　 稳健性检验 １:重新刻画核心解释变量
变量 生育观念 １ 生育观念 ２ 生育观念 ３

征地 ０.０５７
(０.０３８)

０.１２６∗∗

(０.０５９)
－０.１８８∗∗∗

(０.０５３)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０.１２５
(０.３９９)

０.２９３
(０.３６３)

伪 Ｒ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８
观测值 ４ ５０５ ３ ６０３ ３ ６０３

(四)稳健性检验 ２:ＰＳＭ 方法的再估计

为了解决样本的自选择问题ꎬ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ＰＳＭ)重新估计农地确权与农

地调整对农民生育观念的影响ꎮ 为此ꎬ分别将实现农地确权和经历过农地调整的农户设定

为实验组ꎬ没有确权和未经历过农地调整的农户设定为控制组ꎮ 同时采用最近邻匹配、半径

匹配和核匹配三种匹配策略估计农地确权与农地调整的平均处理效应(ＡＴＴ)ꎮ 表 ６ 汇报的

ＰＳＭ 模型估计结果显示ꎬ农地确权和农地调整均会促进生育观念 １ꎮ 农地确权将抑制生育

观念 ２ꎬ而农地调整将激励生育观念 ２ꎮ 农地确权将显著激励生育观念 ３ꎮ 由此进一步验证

上文估计结果稳健ꎮ

　 　 表 ６ 　 　 稳健性检验 ２: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再估计

变量 匹配方式
农地确权 农地调整

ＡＴＴ ｔ ＡＴＴ ｔ

生育观念 １
最近邻匹配 　 ０.１０５∗∗∗ 　 ４.４７０ ０.０３９ １.１００
半径匹配 ０.０９２∗∗∗ ３.７１０ ０.０４２ １.４８０
核匹配 ０.０８８∗∗∗ ３.６３０ ０.０４２∗∗ ２.４９０

生育观念 ２
最近邻匹配 －０.０２０∗　 　 －１.８９０ ０.０１７ ０.９９０
半径匹配 －０.０１２ －１.０１０ ０.０３２∗∗ ２.０８０
核匹配 －０.０１１ －０.９１０ ０.０３１∗∗ ２.１３０

生育观念 ３
最近邻匹配 　 ０.０５０∗∗∗ 　 ４.０８０ ０.０３２ １.６１０
半径匹配 ０.０５１∗∗∗ ３.６９０ ０.０２５ １.６２０
核匹配 ０.０５２∗∗∗ ３.７９０ ０.０２４ １.５８０

(五)稳健性检验 ３:重新刻画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基本逻辑是ꎬ农地确权会强化农户的继承性“重男轻女”思想ꎮ 换言之ꎬ完成农地

确权的农户更加重视农地产权的继承性ꎬ从而强化其“重男轻女”观念ꎮ 当地权不稳定时ꎬ生
育更多的男孩是为了地权竞争ꎬ那么ꎬ地权的不可继承性何以长久解决家庭出生人口的未来

生存问题? 众所周知ꎬ自有科举制度之后ꎬ知识可以创造未来、读书可以改变命运已经成为

世人的基本信念ꎮ 由此ꎬ本文做出推论ꎬ在地权不稳定时期“读书改变命运”的观念在生育更

多男孩的家庭中更加强烈ꎮ 事实上ꎬ“读书改变命运”也是一种地权博弈和竞争策略ꎬ因为通

过读书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ꎬ意味着增加家庭的声望、实力ꎬ是进行地权竞争的重要砝码ꎮ
为验证此推论ꎬ本文基于 ＣＬＤＳ 问卷中“对‘上大学越来越没有用了’的看法”的问项结

果(赞同＝ １ꎬ一般＝ ２ꎬ不赞同＝ ３)进行回归分析ꎮ 表 ７ 的估计结果显示ꎬ经历过农地调整的

农民ꎬ其生育的男孩越多ꎬ更加不赞同“读书无用论”的说法ꎬ从而验证以上推论并表明本文

基本结论稳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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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７ 　 　 稳健性检验 ３:生育男孩数与“读书改变命运”
变量 读书无用论

农地确权
－０.１４１
(０.１０９)

农地调整 －０.２３５∗

(０.１４０)

男孩数
－０.００２
(０.０４５)

０.０２０
(０.０４８)

农地确权×男孩数 ０.００６
(０.０９６)

农地调整×男孩数 ０.２８２∗∗

(０.１３６)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伪 Ｒ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观测值 １ ３１５ １ ４３６

(六)对内生性问题的再讨论

１.基于工具变量法的再检验

理论上说ꎬ集聚层数据是合适的工具变量并在以往文献中较多使用ꎬ但集聚层数据可能

会引入噪音ꎮ 因此ꎬ本文进一步在工具变量选取上做出努力ꎮ 本文参照 Ｋｅｍｐｅｒ 等(２０１５)的
思想ꎬ选取“是否确权试点省”作为农户农地确权的工具变量ꎮ 其合理性在于ꎬ农地确权试点

省的村庄农户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可能性也更高ꎬ但确权试点省的确定相对外生ꎬ并
不会直接影响村庄农民个体的生育意愿ꎮ 同时ꎬ本文参照 Ｇｉｌｅｓ 和 Ｍｕ(２０１８)的思想ꎬ选择

“村庄近两年是否进行换届选举”作为农地调整的工具变量ꎮ 已有大量研究表明ꎬ乡村选举

会影响村庄土地的调整与分配(Ｂｒａｎｄｔ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４ꎻＤｅｉｎｉ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Ｊｉｎꎬ２００９)ꎬ但选举具有固定

周期和流程ꎬ相对而言是外生的ꎬ并不会对农民生育意愿产生直接影响ꎮ 因此ꎬ以上两个工

具变量是较为合适的工具变量ꎮ
表 ８ 的估计结果显示ꎬ工具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向显著ꎬ满足相关性要求ꎮ 弱工具变

量检验和识别不足检验表明ꎬ本文所采用的工具变量不存在弱工具变量和识别不足的问题ꎮ
表中核心变量的估计结果及显著性与上文估计结果一致ꎬ进一步证明本文结论稳健ꎮ

　 　 表 ８ 　 　 基于工具变量法的再检验结果

变量
生育观念 １ 生育观念 ２ 生育观念 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农地确权 ０.２５３∗

(０.１３６)
－０.３６１∗

(０.２１５)
１.００６∗∗∗

(０.１１４)

农地调整 ０.２８６∗∗∗

(０.０２９)
２.１５７∗∗∗

(０.０４６)
－０.１６７∗∗∗

(０.０３４)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０.０８６
(０.４３３)

－０.５４１∗∗

(０.２３０)
３.６９５∗∗∗

(０.３２９)
３.６９１∗∗∗

(０.３７５)
Ｕｎｄｅｒ－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２５７.０１４∗∗∗ ６９.９０５∗∗∗ １６８.６３７∗∗∗ ９９.７４５∗∗∗ ３０３.６９０∗∗∗ １４３.１８２∗∗∗

Ｗｅａｋ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２７１.４１４ ７０.９９６ １７５.９８５ １０３.３３２ ３１８.３８３ １４７.７８１
ＤＷＨ ｔｅｓｔ ０.０９３ ５.８４６∗∗ １７.９２１∗∗∗ ３.２１７∗ ３４.４０８∗∗∗ １３.６１０∗∗∗

工具变量 ０.７１２∗∗∗

(０.０３８)
０.５９６∗∗∗

(０.０６４)
０.７８４∗∗∗

(０.０４３)
０.６６３∗∗∗

(０.０６８)
０.７０９∗∗∗

(０.０３３)
０.６４４∗∗∗

(０.０５６)
观测值 ４ ５０５ ３ ３３０ ３ ６０３ ２ ３４５ ３ ６０６ ２ ３４５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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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基于 ＤＩＤ 模型的再估计

由于 ＣＬＤＳ 数据为面板数据库ꎬ本文进一步使用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６ 年两期面板数据做稳健

性检验①ꎮ 本节拟合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６ 年 ＣＬＤＳ 两期追踪样本ꎬ设置准自然实验ꎬ使用 ＤＩＤ 模

型对农地产权诱发竞争性和继承性重男轻女做进一步的验证ꎮ 本节设定 ２０１４ 年为干预发

生前的初始期ꎬ因此分别剔除 ２０１４ 年经历过调整和完成农地确权的农户样本ꎬ仅保留 ２０１４
年未经历过农地调整和尚未确权的样本ꎬ从而严格界定 ２０１６ 年为干预发生期ꎮ

表 ９ 中 ＤＩＤ 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ꎬ就生育观念 ２ 而言ꎬ农地确权政策显著抑制农民倾向

于生育更多男孩的生育观念ꎮ 就生育观念 ３ 而言ꎬ农地确权政策显著强化农民生育一个男

孩的观念ꎬ而农地调整的发生导致农民更加倾向于生育更多的男孩ꎮ 这一估计结果与表 ４
基准回归中的估计结果相一致ꎬ从而进一步证明本文估计结果较为稳健可信ꎮ

　 　 表 ９ 　 　 基于 ＤＩＤ 模型的再估计结果
变量 生育观念 ２ 生育观念 ３ 生育观念 ２ 生育观念 ３

农地确权×年份 －０.０５６∗

(０.０３１)
０.１３２∗∗∗

(０.０３７)

农地确权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７)

－０.１２９
(０.０３４)

年份 －０.７４９∗∗∗

(０.０２２)
－０.１４４∗∗∗

(０.０２８)

农地调整×年份 ０.０７１
(０.０５３)

－０.２０７∗∗∗

(０.０４８)

农地调整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０)

０.１３０∗∗∗

(０.０３７)

年份 －０.０８１∗∗∗

(０.０２０)
－０.１４０∗∗∗

(０.０２２)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村庄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１.５０８∗∗∗

(０.１７９)
１.９８４∗∗∗

(０.１６２)
０.４６１∗∗∗

(０.１２５)
１.５９９∗∗∗

(０.１１０)
Ｒ２ ０.６０９ ０.５２６ ０.１４２ ０.４２９
观测值 １ ９６９ ２ ３２４ １ ８３３ ２ ６９６

(七)进一步讨论:婚姻状况与生育现状对农地产权决定性别偏好的影响

本文的基准回归是对全部样本的生育性别偏好考察ꎬ但已婚、未婚的不同婚姻状况和已

经生育孩子和尚未生育孩子的不同生育现状ꎬ均可能导致农地确权和农地调整对农民生育

性别偏好的影响存在异质性ꎮ 因此ꎬ本文根据农民的婚姻状况和生育现状进行分组检验ꎮ
表 １０ 是基于未婚和已婚的婚姻状况进行的分组回归ꎮ 估计结果显示ꎬ对于已婚者而

言ꎬ农地产权对其生育性别偏好的影响与基准回归中并没有明显差别ꎮ 对于未婚者而言ꎬ与
基准回归所不一致的是ꎬ农地调整并不会强化其“重男轻女”观念ꎬ而且地权调整也并未表现

出诱导农民生育男孩数量上的显著偏好ꎮ 可能的原因是ꎬ一方面ꎬ未婚者并未成立新家庭而

依附于原家庭ꎬ可以享受原大家庭的财富供养ꎬ家庭责任担负与村庄利益争夺的动机不足ꎮ
另一方面ꎬ中国传统的社会分家制度决定了已婚育者可以攫取分家前原家庭的财富养育孩

子ꎬ而未婚育者受到分家后经济条件的约束从而抑制自身的生育水平(李楠、甄茂生ꎬ２０１５)ꎮ

５４

①前文之所以仅仅使用 ２０１６ 年的截面数据ꎬ是因为 ２０１４ 年 ＣＬＤＳ 数据中并未询问受访者对“生男孩比

生女孩好”ꎬ无法从总体上对农民生育的性别偏好(即“生育观念 １”)进行测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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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ꎬ在农地调整时期ꎬ依然生活在原家庭中的未婚育者为家庭竞争地权的积极性并不

高ꎮ 因此ꎬ未婚者在农地调整中生育更多男孩的意愿并不充分ꎮ

　 　 表 １０ 　 　 基于婚姻状况的分组检验

变量
未婚 已婚

生育观念 １ 生育观念 ２ 生育观念 ３ 生育观念 １ 生育观念 ２ 生育观念 ３

农地确权 ０.７８１∗∗∗

(０.１５７)
－０.６７１∗

(０.４０４)
０.７４９∗∗

(０.３３３)
０.２９６∗∗∗

(０.０６９)
－０.３０５∗∗∗

(０.１１７)
０.４４７∗∗∗

(０.０７８)

农地调整 ０.１８２
(０.１９１)

－０.１１５
(０.２６３)

－０.４６４∗

(０.２４５)
０.１９５∗∗∗

(０.０５６)
０.１７２∗∗

(０.０８３)
－０.１０４∗

(０.０６１)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１.５５４
(１.４８９)

２.０６６∗

(１.２５４)
０.０２９

(０.４５１)
４.３６５∗∗∗

(０.３２７)
观测值 ２６２ ２７９ ２７９ ４ ０４５ ３ １２６ ３ １２６

表 １１ 是基于已有孩子和尚未有孩子的不同生育现状的分组回归ꎮ 估计结果显示ꎬ农地

确权对有孩子者和无孩子者的生育观念影响与基准回归中并没有明显差别ꎮ 与基准回归所

不一致的是ꎬ农地调整并不会强化尚未生育者的“重男轻女”观念和生男数量偏好ꎮ 可能的

原因是ꎬ一方面ꎬ家庭财产内部分割对于未生育者的不利将弱化其生育更多男孩的动机ꎬ另
一方面ꎬ对于已经生育孩子的农户而言ꎬ孩子的养育和家庭财产收益需求均会强化农户竞争

更多地权利益的动机ꎮ 对于还未生育孩子的农民而言ꎬ地权的不稳定和不可继承性直接导

致的是农户并不稳定的生育预期和对于所生育男孩未来生存选择的担忧ꎮ

　 　 表 １１ 　 　 基于生育现状的分组检验

变量
无孩子 有孩子

生育观念 １ 生育观念 ２ 生育观念 ３ 生育观念 １ 生育观念 ２ 生育观念 ３

农地确权 １.１４８∗∗∗

(０.３８８)
－０.５２７∗

(０.３０３)
０.６２５∗∗

(０.２５９)
０.３０３∗∗∗

(０.０６７)
－０.３０７∗∗∗

(０.１１１)
０.４７７∗∗∗

(０.０７５)

农地调整 ０.３７８
(０.３３３)

０.０９９
(０.３０１)

－０.５８８∗

(０.３１６)
０.１５４∗∗∗

(０.０５４)
０.１２５∗∗∗

(０.０３９)
－０.１１８∗∗

(０.０５８)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０.２６７
(１.９８６)

－１.１１０
(１.７９１)

－０.１６４
(０.４４１)

４.４８３∗∗∗

(０.３２２)
观测值 １５８ ２３４ ２３４ ４ ３４７ ３ ３６９ ５ ９５４

五、结论与讨论

土地历来被视为农民的“命根子”ꎬ土地分配问题一直是农村社会权利竞争和博弈的焦点ꎮ
按照家庭成员人数进行地权调整和分配的制度有可能影响到农民的生育意愿ꎬ而作为保障地

权安全与稳定的农地确权政策ꎬ是否对农民生育的性别偏好产生不同的影响? 本研究认为ꎬ农
地调整与农地确权均会强化农民的“重男轻女”思想ꎬ但所表达的内涵并不一致ꎮ 随着稳定地

权政策的实施ꎬ“重男轻女”观念将从壮大竞争性转变为维护继承性ꎮ 本文聚焦于我国农地制

度改革中ꎬ传统“重男轻女”思想的内涵所发生的本质转变ꎬ试图阐释农地产权调整与稳定的生

育意愿决定机理ꎬ挖掘农民生育性别偏好背后的产权涵义ꎮ 主要结论与启示如下:
(一)主要结论

农民“重男轻女”的生育思想不仅仅是地权不稳定、不安全时地权博弈与竞争的需要ꎬ也
是家族兴旺与财产继承基因的表现ꎮ 农地调整与农地确权均会强化农民“重男轻女”的生育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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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偏好ꎬ但农地调整所诱发的农民产权弱化致使生育男孩成为“弱者的武器”ꎬ将诱导农民

对生育男孩数量上的偏好ꎬ农地确权政策实施并非鼓励农民在生育男孩数量上的“占优”ꎬ而
仅限于“有”ꎮ 前者表达产权获得的竞争性ꎬ后者表达产权排他的继承性ꎮ 由此ꎬ“重男轻

女”观念背后隐含着重要的差异性产权含义ꎮ 我们可以认为ꎬ农地确权与地权实施的法制

化ꎬ将有效替代原生性的地权竞争方式ꎬ并弱化竞争性的“重男轻女”性别偏好ꎮ
(二)进一步讨论

村庄网络往往并非人与人之间的简单关系ꎬ而是充满家族利益、远近亲疏的复杂社会生

态系统ꎬ内生性的治理资源往往发生于村庄社会内部并具有一定的自治权和伦理性且能够

调整乡村庄会生活中的制度权威和规范力量ꎮ 乡村庄会内生性治理资源在纠纷化解、公共

物品供给以及意见收集和表达等方面具有重要功能ꎮ 而在传统观念中ꎬ男性在乡村庄会中

是力量、地位和家庭生生不息的象征ꎬ在参与村庄内生性治理、保护家族利益中极为重要ꎮ
显然ꎬ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中存在着供养“重男轻女”观念的“土围子”ꎮ

从农地确权政策的本质看ꎬ农地确权是国家法律赋权ꎬ也是实现农村地权实施法制化、
规范化的重要手段ꎮ 农地确权政策明晰划定产权边界、长久稳定地权ꎬ实际上是对一度曾普

遍存在的农地调整中地权竞争、博弈行为的进一步约束和规范ꎮ 很显然ꎬ农村地权法制化和附

着的国家权威将明确界定农民之间的权利界限和分配格局ꎬ减少村庄内农民地权竞争的行为

空间ꎮ 从生育性别偏好看ꎬ地权法制化与竞争性“重男轻女”存在着替代关系ꎮ 在乡土社会中ꎬ
法律赋权的强制性和权威性确保农地产权分配和实施更加规范和有效ꎬ这意味着ꎬ基于地权竞

争以生育更多男孩的偏好得以弱化ꎮ 事实上ꎬ这一基本主旨也对转变全国生育性别观念、优化

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具有启示意义ꎮ 完善法制建设ꎬ推进依法治国ꎬ将减小社会纠纷的空间ꎬ人
民的一切行为将置于法律的约束和规范中ꎬ一切事物的争端将遵循法律得以解决ꎮ 完善的法

制建设将可能改善人们的生育性别观念ꎬ促进男女平等观念的传播ꎮ 因此ꎬ加强法制建设对于

改变生育性别偏好具有重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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